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９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通知中对采用互联网投票时买入证券代码的描述有误，现作如下更正：

更正前：

四、（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２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２５２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更正后：

四、（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２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除上述事项变更外，原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公告中其他事项保持不变，由此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附：《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更正后全文。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９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２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

公司股东；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公司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

５

）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否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否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融资的议案》 否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为采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否

８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否

９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否

１０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否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甘智和先生、董惠良先生和王振光先生将分别作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三、参会方法

１

、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个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拟参加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

电话确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５２９

海源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２５２９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依此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一下全部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的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的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

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融资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为采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ａ．

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４

） 投资者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玉松 郭苏霞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８５５０７１

、

２２９１８９３９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８５５０３１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２

号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１０１

２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福建

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

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融资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为采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

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９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注：在每个议案表决栏“赞成”、“反对”、“弃权”内，选择一栏打“

√

”。

本人（本单位）对于上述议案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１

债券简称：

１０

石化

０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１０

石化

０１

）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发行了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５

年期品种，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开始支付本

期债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下简称“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

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０

石化

０１

（

１２２０５１

）

３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１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４０

号文

７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３．７５％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

／

或本金足

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９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０

、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

５

月

２１

日前的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债权登记

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登记日所在

计息年度的利息

１１

、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５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２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之前的第

６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

１３

、兑付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

１４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１５

、上市地点：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６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３．７５％

，每手

“

１０

石化

０１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３７．５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兑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０

石化

０１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

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投资者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

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本期债券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告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王岩，邮政

编码为

１００７２８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用途请填

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税款划出后，请尽快

与本公司确认。收款银行为工商银行北京中石化大厦支行，账户号为

０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９０３３００５６０６

，户名为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联系人：王岩 吴高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２５

、

５９９６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

５９９６０３８６

２

、主承销商、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

联系人：刘云鹤、李航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３

、主承销商、保荐人：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室

联系人：张璐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０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座

１５

层

联系人：刘晶晶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７３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联系人：邵劼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５４

４

、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表：本期债券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１

债券简称：

１０

石化

０１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填 写 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２

债券简称：

１０

石化

０２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１０

石化

０２

）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发行了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１０

年期品种，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开始支付本

期债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下简称“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

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０

石化

０２

（

１２２０５２

）

３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９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１０

年期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４０

号文

７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４．０５％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

／

或本金足

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９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０

、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

５

月

２１

日前的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债权登记

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登记日所在

计息年度的利息

１１

、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５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２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之前的第

６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

１３

、兑付日：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

１４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１５

、上市地点：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６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４．０５％

，每手

“

１０

石化

０２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４０．５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兑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０

石化

０２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

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投资者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

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本期债券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告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王岩，邮政

编码为

１００７２８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用途请填

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税款划出后，请尽快

与本公司确认。收款银行为工商银行北京中石化大厦支行，账户号为

０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９０３３００５６０６

，户名为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联系人：王岩 吴高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２５

、

５９９６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

５９９６０３８６

２

、主承销商、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

联系人：刘云鹤、李航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３

、主承销商、保荐人：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室

联系人：张璐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０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座

１５

层

联系人：刘晶晶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７３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联系人：邵劼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５４

４

、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表：本期债券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２

债券简称：

１０

石化

０２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填 写 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6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无修改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201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公告了《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3%

以上股东提出临时议案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迅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3

、除上述第二条情形外，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新增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三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钱云宝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394.9359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高山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94.9359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任明辉先生亲自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王建章先生委托独立董事

任明辉先生代为做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尹书明先生委托独立董事任明辉先生代为做

2011

年度述职

报告。独立董事分别就

2011

年各自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在保护

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先生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 《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

2012－019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2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相军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董事九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会议

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九点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gszx/lsgg000655.html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12-020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九点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具体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另行通知的议案》。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九点

4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5

、会议出席对象：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4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

（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6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公司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审议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事项

1-6

详见

2012

年

3

月

1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上的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2)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法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6

月

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

：

30-3

：

30

。

3

、登记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邮政编码：

255081

收 件 人：王 新 邱卫东

电 话：（

0533

）

3088888

传 真：（

0533

）

3089666

2

、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3.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五、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时间：

2012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2-20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股份临时保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09

年—

2010

年度进行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方案涉及公司

控股股东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泰禾投资”）有关业绩承诺事项。泰禾投资为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利

益，履行相关承诺，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8,598.69

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临时保管，保管期限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止。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建

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福建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及《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泰禾投资已完成资产重组方案中对公司及注入资产

2009－2011

年度利润承诺。同时，公司保荐机构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出具了 《关于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之核查意见》， 同意泰禾投资将其持有的

28,598.69

万股泰禾

集团股份向相关部门申请解除临时保管（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编

号为

2012-19

号的 “关于控股股东拟解除股份临时保管的公告”）。

经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2012

年

5

月

14

日， 泰禾投

资所持本公司

28,598.69

万股股份的临时保管已解除，该部分股份解除临时保管后，仍为有条件限售股份，

限售期限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70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13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接到第二大股东绍兴县亚太房地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房地产”）的通知，获悉亚太房地产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13,

0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37%

）、

7,2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53%

）分别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县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向上述

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亚太房地产已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股权质押登记，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10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目前，亚太房地产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27,081,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28%

；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亚太房地产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20,2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90%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 化 公告编号：

2012-014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及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举

办“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将参加此次活动并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投资者可以登

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